诚信诉讼保证书
（当事人及代理人用）
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告知我诉讼参加人应当遵守诉讼秩序，诚信诉讼，并向我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。我已知晓了虚假陈述、虚假诉讼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。在此，本人自愿承诺，诉讼中，我一定遵守诉讼秩序，诚信诉讼。如有提供虚假或无效的我方或相对方地址，或有虚假陈述以及虚假诉讼等不诚信行为，我愿意接受拘传、训诫、罚款、拘留等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我愿意承担刑事责任。
保证人：
   年  月  日
附相关法律规定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三条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。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三条第三款 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，遵守诉讼秩序，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。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，企图通过诉讼、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，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4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，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。在询问当事人之前，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。
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、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。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。
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、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，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，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。
